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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互相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恩股份） 

● 本次担保数量：人民币500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本次担保实行等额互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6 年 4 月 8 日，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公司全体八名董事亲自参加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蒋晓萌董事长主持，经审议与表决，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与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互相

担保的议案。 

同意与凯恩股份实行额度为 5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的互相担保。该对外担

保事宜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凯恩股份）。 

2、成立时间：1998年 1月 23日。 

3、上市：2004 年 7月 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002012。 

4、住所：浙江省遂昌县凯恩路 1008号。 

5、注册资本：46762.55万元。法定代表人：计皓。 

6、经营范围：电子材料，纸及纸制品的制造，加工，销售；造纸原料等。 

7、与本公司关系：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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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股份的财务情况：该公司已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披露了年度报告，截

至 2015年末，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62386.19 万元，负债总额 37614.24 万元，其

中银行贷款总额 17721.11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35771.5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合计 118005.02 万元。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9250.06 万元，净利

润 1930.02万元。  

凯恩股份于 2016 年 4月 8日披露了《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化及实际控制人

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披露： 

1、2016年 4月 6日，公司控股股东凯恩集团有限公司股东王白浪和浙江科

浪能源有限公司与苏州恒誉六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恒

誉”）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苏州恒誉受让王白浪持有的凯恩集团有

限公司 50%的股权和浙江科浪能源有限公司持有的凯恩集团有限公司 40%股权。 

2、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苏州恒誉将持有凯恩集团有限公司 90%的股权，

成为凯恩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自然人蔡阳为苏州恒誉的普通合伙人与执行

事务合伙人，并实际控制苏州恒誉。因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王白浪和王文玮

变更为蔡阳。 

同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州恒誉六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披露了《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报告书称：“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

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具体计划。但为

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促进上市公

司长远、健康发展，不排除未来 12 个月内对公司的资产、业务进行重组的可能。”

并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

义务。”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凯恩股份进行额度为 5000万元、期限为一年的互相担保。凯恩股

份已于 2016年 3月 25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与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互相担保的议案》，2016 年 4 月 22 日凯恩股份将

召开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 

四、董事会意见 

凯恩股份是上市公司，财务信息透明，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

根据 2016 年 4 月 8 日凯恩股份的公告及苏州恒誉六合投资合伙企业披露的《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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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上述实际控制人变更事宜短期内不会导致凯恩股份主营业

务、财务状况的重大变化；若有改变也是以“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

利能力，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促进上市公司长远、健康发展”为目的。 

董事会同意与其进行互保。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

为：该决议的形成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没有损害中小股

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批准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12.5 亿

元，占公司 2015 年经审计的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的 57.7%。

其中，已批准的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65,000 万元，占公司 2015 年经审计的

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的 30.01%。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不包括对

子公司）为 6.25亿元，占公司 2015年经审计的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的 28.85%；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为 2500万元，占公司

2015年经审计的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的 1.15%。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没有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二日 

 


